
 

  

证券代码：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6—76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担保额度暨为子公司担保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控股、联营企业。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

司在 2016 年度内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担保计划为 464,730.12 万元。（详见公司临 2016—

54、64 号公告）。 

（1） 鉴于华晨租赁业务拓展所需资金需求较大，公司拟增加 2016 年度为华晨租赁提供

贷款担保额度，具体为： 

序号 接受担保企业 
调整前担保额

度（万元） 

担保额度增减

变动（万元） 

调整后担保

额度（万元） 

1 上海华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40,000 65,000 105,000 

  合计 40,000 65,000 105,000 

注：其中标注“*”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或可能超过 70%的子公司。 

 

调整后，加上公司存续中的贷款担保余额，公司 201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担保计

划为 529,730.12 万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额度调整事项，同时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批

准对子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以上担保计划于股东大会批准之后对在

2016 年内及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发生的相关担保均有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拟向陆金申华融资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人民币 6000 万元，期限三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融资租赁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3）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明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拟向中信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人民币 20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4）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简称“申华专用车”）拟向温州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40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5） 公司全资子公司申华专用车拟向杭州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4500 万元，期限

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 公司全资子公司申华专用车拟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1250 万元，期限

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7） 公司联营企业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合肥宝利丰”）拟向交

通银行合肥南七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35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及合肥宝利丰另两方股东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和安

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8） 公司联营企业合肥宝利丰拟向中信银行合肥徽州大道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15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及另一

方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9） 公司联营企业合肥宝利丰拟向中信银行合肥徽州大道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35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及另一

方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0） 公司联营企业陕西申华永立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陕西永立”）拟向长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3 亿元，期限 2 年。经审议，董事会同

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陕西永立的另两方股东成都通瑞置业有限公司和陕西

云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11） 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专用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简称“昆山专汽”）拟向工商银

行昆山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4000 万元整，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昆山专汽另一方股东昆山新昌实业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

供反担保。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授权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总裁批准了上述（2）至（11）项担保事项，该等担保事项在已经股东大会批准的综合担

保额度内。 

 

上述第（1）项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至（11）项担保无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共涉及被担保方 6 家，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控股、联营企业。有关被担

保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公司全资、控股、联营企业，因业务发展，需申请融资以保证周转资

金需求。上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6 年 6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26,418.53 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

为 107,564.4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9.76 %；为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

118,854.0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98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为 0 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13 日 



 

  

附件：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华晨租赁 四川明友 申华专用车（合并） 合肥宝利丰 陕西申华 昆山专汽 

2016年 6月

30 日（未经

审计） 

资产总额 108,353.41  21,594.32  131,767.53  38,293.91 30,483.14  114,484.75  

负债总额 114,369.20  17,101.91  129,411.56  31,860.83 21,364.08  112,841.49  

—流动负债总额 100,793.19  17,101.91  129,411.56  31,860.83 21,364.08  112,841.49  

—银行贷款总额 68.80  -   2,870.00  28,723.46 15,000.00  14,000.00  

净资产 -6,015.79  4,492.41  2,355.97  6,433.08 9,119.06  1,643.26  

营业收入 5,408.05  12,468.00  434,947.44  100,523.49 -    437,959.04  

净利润 -6,657.09  -103.92  653.66  1,253.77 -171.83  -583.47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 

资产总额 92,550.66  15,809.80  124,144.39  33,449.94 18,919.39  79,444.49  

负债总额 91,909.37  11,213.47  122,442.08  28,004.77 9,628.50  77,510.26  

—流动负债总额 86,894.35  11,213.47  122,442.08  28,004.77 9,628.50  77,510.26  

—银行贷款总额 144.50  -   -    21,782.25 -    11,115.67  

净资产 641.30  4,596.33  1,702.31  5,445.18 9,290.89  1,934.24  

营业收入 5,161.36  28,039.40  652,149.15  8,401.08 -    632,190.97  

净利润 -7,594.08  -8.63  979.43  -50.68 -383.36  -1,058.75  

基本情况 
注册地点 

浦东新区周浦

镇康沈路 2868

号 4 幢 118 室 

成都市高新区机场

路与三环路交汇处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4999 弄 9 号底层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蒙城

北路 2100 号 

西安曲江新区南三环路

东段 3699 号 
周市镇金茂路 1288 号 

法定代表人 沈毅 林尚涛 沈毅 汤琪 汤琪 郑钟 

 

经营范围 汽车租赁 

一类机动车维修

（小型车辆维修）。

保险兼也代理。 

从事专用汽车的改装生

产（凭许可资质经营），

金杯品牌汽车销售、中华

品牌汽车销售等 

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

马、MINI（迷你）品牌汽

车销售；一类机动车辆维

修。二手车销售等 

房地产开发、经营。 

汽车改装；专用汽车的制

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

车配件及机械零件加工；

汽车销售等 

股权结构 
申华控股持有

其 100%股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明友泓福持有其

100%股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安

投资持有其 100%股权 

本公司通过联营企业东昌

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下属上

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持有合肥宝利丰 55%股

权，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其 45%股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持股 44.5%，成都通瑞

永立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45.5%，陕西云汉置业有

限公司持股 10%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

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60%股权，昆山新昌实业

有限公司持有其 40%股

权 

 


